
 

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投资组建天津中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

暨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函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天津中环半导

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

三次会议前收到了该事项的相关材料，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于该事项的专项

汇报，经审阅相关材料，现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与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环集团”）

共同投资组建天津中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符合国家法

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损害中小

股东的利益。 

二、本次共同投资组建财务公司事项出资方之一中环集团为公司关联方，为

保证本次交易的公正性，本次交易事项适用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，关联董事在审

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应依法进行回避。 

三、公司本次交易完成以后，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，增强公司的持

续经营能力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,不存在损害

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

会议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 陆郝安       陆剑秋      张俊民        周  红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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